
西安交通大学院处函件 
 

 

各有关学院（部）： 

近日，2024 年陕西省“校招共用”引才用才专项申报推

荐工作已启动，为做好相关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人选资格 

申报“校招共用”的人才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依托学校引进符合省内企业技术攻关需求的人才。

经学校、企业、人才三方协商同意，签订“校招共用”合作

协议，每年在企业服务时间不少于 6 个月； 

（二）依托学校为校企共建平台专门引进的服务企业创

新需求的人才。学校须与省内企业签订 3 年以上科研合作协

议，已开展实质性科研合作，企业每年投入平台的研发费用

不少于 300 万元； 

（三）学校独立引进的人才。以校企合作科研攻关方式

服务企业创新需求，已与省内企业签署校企合作科研项目合

同或项目协议，各类合同或协议累计金额不少于 150 万元。 

二、人选条件 

“校招共用”引进人才除人选资格外一般应取得博士学

位，研究方向应符合国家重大战略或我省重点产业链发展需



求，在企业科研项目攻关过程中应发挥核心或骨干作用；引

进时未全职来陕工作，或者在陕工作不超过 1 年，引进后须

全职在陕工作 3 年以上。同时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海内外著名高校、科研机构担任相当于副教授

及以上职务； 

（二）在国内知名企业担任高级职务或者在国际知名企

业担任中级以上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 

（三）世界知名大学或全国“双一流”高校自然科学和

工程技术领域毕业生。 

三、支持政策 

（一）经费支持。省财政给予依托高校“校招共用”引

进人才年度薪酬 50%（年度薪酬含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及单

位代缴的社保、住房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

经费补贴，连续支持 3 年。对支持期未满离职等不符合继续

支持条件的引进人才，省财政将收回相应补贴资金。对于急

需紧缺并带成果转化的高层次人才，按照“一事一议”方式

给予特殊支持。 

（二）省级人才计划支持。在三秦英才引进计划中设优

秀青年工程技术人才项目，侧重支持“校招共用”引进人才

申报，入选后，省财政给予 60 万元的生活资助经费（视同

政府奖金），一次性发放，由人才自主使用；另给予 30 万

元-100 万元的科研经费补助，用于支持人才自主选题研究

（已获得国家海外引才计划相关项目科研经费资助的，不再

重复资助）。 



四、申报程序 

（一）推荐程序 

1.符合条件的人才填报《陕西省“校招共用”引才用才

申报书》（以下简称申报书），并按照申报书要求提供附件

材料； 

2.学院（部）和合作企业须对推荐人选申报材料的真实

性进行审核把关；学院（部）分党委（党工委、总支）对人

选思想政治、师德师风、学术诚信等情况进行审核把关，针

对以上情况出具推荐报告。 

3.学院（部）将推荐材料报学校人力资源部。 

（二）提交材料要求 

1.提交材料内容包括：学院（部）推荐考察报告、企业

推荐报告、申报书与附件材料（合并装订，A4 版面双面印制，

纸质材料一式七份）。 

2.涉密申报材料一般应作脱密处理后报送，不宜脱密处

理的按照保密工作有关规定报送。 

3.本项目常年接受申报，各单位可随时向学校提交材料，

陕西省定期组织评审。纸质材料请报送至人力资源部，电子

材料请发联系人邮箱。 

（三）关于特殊情况的说明 

1. 不得重复申报的情形。已经入选秦创原引用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项目的不得申报。依托在陕单位已经入选国家

级和省级人才计划的不得申报。 

2. 放宽情形。在世界知名大学或全国“双一流”高校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已经获得正式教学或者科研职位

的人员（含博士后人员）视同符合人选条件第三款之规定，

可以申报本项目。对企业急需的高精尖缺人才，以及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

药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人才可适当放宽申报条件。 

五、联系方式 

1. 省委组织部 

联系人：李博、池海龙 

电  话：029-63905607  029-63905610（传真） 

地  址：省委西院 1 号楼 443 办公室 

2.学校人力资源部 

联系人：杨喆 

电  话：18629071423  

邮  箱：z.yang@xjtu.edu.cn 

地  址：创新港涵英楼 10 层 5-10150 

 

 

人力资源部    

2024 年 3 月 27 日 

 

 


